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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检测依据、目的、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技改□ 

建设地点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金榕路54号 

主要产品名称 血液辐照科研活动 

主要建设内容 

序号 
核素 

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使用 

场所 

贮存方式 

与地点 

辐照仪 

型号 

1 137Cs 
(3.996×1013) 

×1枚 

血液 

辐照室 

（机房） 

随血液辐照

仪存放在机

房内 

HXFS-IA 

建设项目环评 

时间 
2022年4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2年5月 

调试时间 2022年9月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22年9月30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设备制造厂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设备制造厂 

投资总概算 250万元 
环保投资 

总概算 
90万元 比例 36% 

实际总投资 250万元 
实际 

环保投资 
90万元 比例 36% 

验收检测依据 

一、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6号，2003年10月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二十四号，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

院令第449号，2019年3月2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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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检测依据、目的、标准 

验收检测依据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18号，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6）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

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11月20日；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

评[2017]4号，2017年11月20日施行； 

（8）《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公告2005年第62号）； 

（9）《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2021修订），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31号，2021年1月4日

起施行 

（10）《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11月29日

国务院第253号令，根据2017年07月1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11）《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技术规范》HJ1157-2021； 

（1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13）《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 

（14）《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

标准》GBZ114-2006 

（15）《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15号，

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16）《浙江省辐射环境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89号，

2021年2月10日修正；； 

（17）《职业性外照射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GBZ98-

2020； 

（18）《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1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

护部20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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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检测依据、目的、标准 

验收检测依据 

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1）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

类》，公告2018年第9号，生态环境部，2018年5月15日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杭州旭辐检测有限研究院，2022年4月； 

（2） 《关于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意见的函》，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浙

环辐〔2022〕009号，2022年5月19日。 

（3） 研究院提供辐射安全管理制度等支持性文件。 

验收检测目的 

（1） 检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

度、辐射安全许可制度执行情况。 

（2） 检查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辐射防护设

施的实际建设、管理、运行状况及各项辐射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 通过现场监测及对监测结果的分析评价，明确项目是

否符合辐射防护相关标准，在此基础上，分析各项辐射防护设施

和措施的有效性；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或建议。 

（4） 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门部审管提供依据。 

（5） 为建设单位日常管理提供依据。 

验收检测 

标准、标号、 

级别 

（1） 《 电 离 辐 射 防 护 与 辐 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 》

（GB18871-2002） 

本标准适用于实践和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

和实践中源的安全。 

①防护与安全的最优化 

4.3.3.1对于来自一项实践中的任一特定源的照射，应使防

护与安全最优化，使得在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个人受

照剂量的大小、受照射的人数以及受照射的可能性均保持在可

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这种最优化应以该源所致个人剂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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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检测依据、目的、标准 

验收检测 

标准、标号、 

级别 

潜在照射危险分别低于剂量约束和潜在照射危险约束为前提条件

（治疗性医疗照射除外）。 

②剂量限制 

第4.3.2.1款，应对个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 

保证本标准6.2.2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

的综合照射所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当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总当

量剂量不超过附录B（标准的附录B）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不

应将剂量限值应用于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射。 

B1剂量限值（标准的附录B） 

第B1.1.1.1款，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

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

任何追溯性平均），20mSv；本项目取其四分之一即5mSv作为

管理限值。 

第B1.2款，公众照射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

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 

b)年有效剂量，1mSv； 

本项目取其四分之一即0.25mSv作为管理限值。 

（2） 《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

准》（GBZ114-2006）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卫

生防护要求。本标准适用于3.7×104Bq～3.7×1016Bq（1μCi～

1MCi）量级密封源。 

标准第5.8款规定：距离装有活度为3.7×1010Bq以下的密封

γ放射源容器外表面100cm处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

得超过0.05mGy/h；距离装有活度为3.7×1010Bq以上的密封γ放

射源容器外表面100cm处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得超

过0.2m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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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项目总体情况及验收检测依据、目的、标准 

验收检测 

标准、标号、

级别 

（3） 《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 

本标准规定了源容器和含密封放射源的检测仪表的放射防护

与安全要求，以及放射防护检验和检查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粒子注量测量的含密封源的检测仪表，包

括料位计、密度计、湿度计、核子秤等。 

检测仪表使用场所 

下列不同距离
2）
的周围剂量 

当量率Ḣ*控制值，μSv/h 

5cm 100cm 

对人员的活动范围不限制 Ḣ*＜2.5 Ḣ*＜0.25 

在距源容器外表面1m的区域内

很少有人停留 
2.5≤Ḣ*＜25 0.25≤Ḣ*＜2.5 

进入或放射性工作场所设置了

监督区1） 
2.5≤Ḣ*＜250 2.5≤Ḣ*＜25 

只能在特定的放射工作场所使

用，并按控制区、监督区
1）
分区

管理 

250≤Ḣ*＜1000 25≤Ḣ*＜100 

1）
监督区边界剂量率为2.5μSv/h 

2）
距测量头或源部件及探头表面的距离。 

 

验收监测 

范围 

根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格式》（HJ10.1-2016）中对评价范围和保

护目标的要求，“放射源和射线装置的评价范围，通常取装置

所在场所实体屏蔽物边界外50m的范围”。 

验收检测范围与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一致， 

1、血液辐照仪表面5cm处剂量率水平； 

2、血液辐照仪表面1m处剂量率水平； 

3、血液辐照室机房周围50m范围内对工作人员、公众有可

能产生辐射影响的位置，评价因子为年有效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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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程基本情况 

2.1 项目概述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见附件1）位于马站镇，由县政府投资2000多万元将原苍南马站高级中

学改造而成，已具备从事放射检测社会服务、基础科学研究等基本条件。研

究院将主要开展医学应急检测辅助诊断、核辐射应急药物研制等核辐射医学

应急关键技术的研究；安全应急管理、转化医学等相关领域基础的研究和应

用；立足浙南、面向全国开展科学普及、职业病危害评价、健康教育、放射

医学与核技术应用人才培训等工作。 

现因研究院发展需要，2022年8月新增1台HXFS-IA型辐照仪，该设备内

含一枚Ⅱ类137Cs密封放射源（活度为1080Ci，即3.996×1013贝可）用于研究类

的保障配套工作，位于研究院内。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与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审查意见，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该办法规定的程序和标

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为此，浙南

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委托温州瓯越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本次血液辐

照仪应用项目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编制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本次验收内容及规模为新增1台HXFS-IA型辐照仪，内含一枚Ⅱ类137Cs密

封放射源（放射源编码为0322CS000012，出厂活度为3.89×1013贝可）。 

2.2 工程地理位置 

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金榕路54号，北侧为甬莞

高速，西侧为空地、金山村，南、东侧均为金山村。 

本项目位于研究院内，辐照仪存放、使用房间（以下简称“辐照室”）

为已建的小平房（无上层、无地下室）。辐照仪用房50m内北、南、东均为研

究院内，西北侧50m范围部分为研究院外空地。本次建设项目50m评价范围内

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居民区及学校等其他环境敏

感区。 

研究院地理位置见图2-1，研究院周围环境概况及50m验收范围示意图见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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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工程基本情况 

 
 

图2-1 研究院平面布置示意图 

 

 
图2-2 研究院周围环境概况及50m验收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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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工程基本情况 

2.3 项目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马站镇金榕路54号，与环评审批位置一

致。 

血液辐照仪固定安装，不移动使用。环评及验收阶段设备技术参数见表

2-1。 

表2-1 血液辐照仪设备技术参数表 

规模 
设备 

名称 

设备 

型号 

数

量 

核素

名称 

贮存方式 

与地点 

出厂活度

（Bq） 

工作 

场所 

环评 

规模 

血液 

辐照仪 
HXFS-IA 1 137CS 

放射源封装在铅壳内，

并被封装在辐照仪内 
3.996×1013 

研究 

院内 

验收 

规模 

血液 

辐照仪 
HXFS-IA 1 137CS 

放射源封装在铅壳内，

并被封装在辐照仪内 
3.89×1013 

研究 

院内 

由表2-1可知，研究院新建的血液辐照仪的建设地理位置、规模、技术参

数、污染防治措施等与环评审批规模基本一致。 

 

图 2-3 血液辐照仪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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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工程基本情况 

2.4 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辐照室北侧为研究院外空地；南侧为绿化带；西侧为配电房；东

侧为高纯锗普仪实验室、实验楼（实验楼五层，五楼：综合实验室、电脑

室、大型会议室。四楼：细胞生物实验室、分子生物实验室、分子生物实验

室。三楼：现场设备室、个人剂量检测室、学生办公室、分子生物实验室、

细胞生物实验室。二楼：样品处理室、超低本底液闪实验室、放疗核医学设

备室、天平室、放射诊断设备室、低本底(αβ）总放实验室、便携采样设备

室、样品接收室。一楼：动物房（6 间）、化学实验室、化学试剂储存

室）；东南侧为行政楼（一楼两个储物室（包含救灾物资）物业办公室。二

楼：四个办公室、另外三个现在闲置（安排以后技术人员的办公室）。三

楼：综合办公室、会客室。四楼：财务室、校长室、质量管理办公室、会议

室）、教学楼（教学楼五楼：3 个实验室、办公室。四楼： 细胞房、3 个实

验室、4 人办公室、3 个试剂实验室。三楼：6 个教室、1 个办公室。二楼：

智慧录音室、5 个教室、1 个办公室。一楼：大型会议室、工作室）。 

 
图 2-4  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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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工程基本情况 

环境保护目标为辐射工作人员以及血液辐照室周围活动的研究院内外的

其它非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 

表 2-1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保护目标 类型 方位 最近距离 保护目标 

辐射工作人员 职业 血液辐照室 研究院内 5m 2人 

公众、非辐射

工作人员 
公众 

四周 
研究院内、研究院

（空地） 
10m-50m 20人 

东侧 实验楼 10m 20人 

南侧 教学楼、行政楼 25-50m 20人 

由上表可见，验收阶段的环境保护目标与环评阶段基本保持一致，无发

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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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工艺流程及污染源 

3.1 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 

血液辐照仪主要组成部分为主机、样品容器组件和计算机设备。主机包

含传动结构和辐射防护结构、支架及整机外壳、电气控制板等。其中传动机

构由屏蔽鼓及其运动机构、辐射源系统及其运动机构和样品容器旋转驱动机

构组成；辐射防护由固定屏蔽体和屏蔽鼓组成。辐照室位于屏蔽鼓中，经过

装载门进入辐照室。样品容器的旋转运动机构是在辐照室内。 

血液辐照仪中放射源的安装由生产厂家完成，本项目并不涉及。 

3.2 工作原理 

血液辐照仪的工作原理是：将需要辐照的血液或血液制品放入样品容器

内，样品容器可以作旋转运动。辐照时控制系统发出照射命令，旋转机构将

样品容器旋转到照射位置，放射源对血液或血液制品进行照射。在照射过程

中样品容器作旋转运动，放射源作上下运动。图3-1为血液辐照仪工作原理简

图，图3-2为血液辐照仪的平剖图，图3-3为血液辐照仪的纵剖图，图3-4为血

液辐照仪屏蔽结构示意图。 

 
图3-1血液辐照仪工作原理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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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工艺流程及污染源 

 
图3-2 血液辐照仪的平剖图 

 
 

图3-3 血液辐照仪的纵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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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工艺流程及污染源 
    

 
图3-4 血液辐照仪屏蔽结构示意图 

当照射程序开始工作时，电气控制部分控制装载门的锁紧电磁铁与装载门吸

板吸合，使装载门锁定不能开启，屏蔽鼓运动组件的步进电机转动使样品容器转

到照射位置。同时辐射源运动装置的步进电机工作，调整辐射源进入照射状态。

经过上述动作后，样品容器运动组件的步进电机按照设定的程序工作，驱动样品

容器转动，同时辐射源运动装置的步进电机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动，驱动辐射源上

下运动。当达到预置剂量值或时间时，照射程序结束工作，电气控制部分控制屏

蔽鼓运动组件的步进电机转动使样品容器转到装载位置，同时辐射源运动装置的

步进电机转动，调整辐射源进入安全状态后，使装载门解除锁定（即“松开”按

键），门能开启。可取出辐照完毕的血液或血液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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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工艺流程及污染源 
 

3.3 血液辐照仪操作流程 

1、主机电源和多功能插线板（供计算机主机和触摸屏电源）连至UPS，将UPS电

源接至墙上电源（三眼电源插孔），然后墙闸空气开关合闸； 

2、按UPS上电按钮“I”约3s，UPS上电；然后将血液辐照仪面板的钥匙开关旋

转至“I”，红色指示灯亮；最后启动计算机； 

3、启动桌面上的“xxfzyexe”应用软件，输入密码，程序即进入自检，自检完

成后，状态栏中显示“初始化结束！”。然后放入辐照容器，再单击主界面下方

“程序”键，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剂量学”或“时间”中某一标准程序进行辐

照；最后点“开始”，如果各种联锁条件满足，则进入辐照，否则在提示栏给出不

能辐照的原因。 

4、辐照完毕后，先取出辐照容器，再输入密码退出本控制软件，然后依次关

闭计算机、主机电源（钥匙开关旋转至“O”）、UPS。 

5、将墙闸空气开关关闭，然后依次移除UPS电源插头、主机电源插头、多功能

插线板插头。 

6、整理现场并结束。 

7、放射源时刻对外放出射线，在整个辐照过程中应开启辐射剂量监测报警设

备，使整个辐照和贮存工程处于监控之中。 

 

图3-5 血液辐照仪工作流程与产污环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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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工艺流程及污染源 
 

3.4 主要污染源 

3.4.1 辐射源污染分析 

137Cs半衰期为30.1671a，为固体金属，属于放射性物质中毒组。衰变时发射能

量为0.514MeV(93.5%)和1.176MeV（6.5%）的β射线，它的衰变产物为137mBa，137mBa

衰变时主要产生0.662MeV（85.1%）能量的γ光子，该研究院使用的辐照仪利用137Cs

衰变时发射出的γ射线照射血样，γ射线具有较强的贯穿能力，因此该辐照仪的

污染因子是γ射线。 

137Cs放射源使用到一定年限后（一般是10年）会产生退役的放射源，可能会对

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危害。 

3.4.2 非辐射污染源分析 

该研究院使用的辐照仪产生的γ射线能使空气电离，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

物，因此本项目辐照仪正常运行时会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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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辐射环境检测结果 

4.1 检测因子及频次 

为掌握辐照室外周围区域的辐射水平或环境的周围剂量当量率，验收单位委

托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建设单位血液辐照仪及周围环境辐射水平进行

了检测。 

检测因子：X-γ辐射剂量当量率 

检测频次：1台血液辐照仪正常开机、关机状态下，每测点每次读10个数，取

其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检测时间：2022年9月30日 

4.2 检测布点 

本次监测布点按照《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等标

准的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布点：根据血液辐照仪设计特点及周围环境状况

布置检测点。先用检测仪器对辐照仪周围的辐射水平进行巡测，以发现可能出现

的高辐射水平区。在巡测的基础上，定点检测。一般检测以下各点： 

（1） 通过巡测，发现的辐射水平异常高的位置； 

（2） 血液辐照仪外表面5cm与100cm处，主要关注仪器自身防护措施的有

效性； 

（3） 同时在防护屏蔽室的六面以及铅门表面、门缝、窗口、出线孔等需要

特别关注的地方，同时选择监测距离辐照仪50米范围内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 

检测点位示意图见图4-1。 

4.3 质量保证措施 

（1） 合理布局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 检测方法采取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

证书上岗。 

（3） 检测仪器每年定期经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4） 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5） 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6） 检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校核，最后由授权签字

人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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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辐射环境检测结果 

4.4 检测仪器 

仪器的参数与规范见表4-1。 

表4-1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仪器参数与规范 

仪器名称 X、γ辐射剂量当量率仪 

仪器型号 451P 

仪器编号 JC90-05-2020 

能量响应 >25KeV 

量程 1～50mSy/h 

检定机构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检定证书号 2022H21-10-4000285001 

有效期 2022年07月20日-2023年7月19日 

检测规范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4.5 检测工况 

辐照机房内一台型号为HXFS-IA的血液辐照仪，内置1枚137Cs源，国家编码为

0322CS000012，出厂活度为3.89×1013Bq，出厂时间为2022年7月21日。经理论核

算，现场检测时该放射源的实际活度约为3.88×1013Bq，约为出厂活度的99.8%。 

4.6 检测结果 

血液辐照仪工作时周围X-γ辐射剂量率布点情况见图4-1，检测结果见表4-

2。 

由表4-2检测结果可知：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开机时

在距辐照仪表面5cm处各检测点位的γ射线周围剂量当量率在0.20～0.55uSv/h之

间，符合《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中“对人员的活

动范围不限制的”要求；100cm处各检测点位的γ射线周围剂量当量率在0.21～

0.26uSv/h之间符合《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中

“在距源容器外表面1m的区域内很少有人停留”要求。综上所述，血液辐照仪工

作时的周围剂量当量率Ḣ*符合《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

2009）中“在距源容器外表面1m的区域内很少有人停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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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辐射环境检测结果 
 

根据《电离辐射所致皮肤剂量估算方法》（GBZ/T244-2017）， 

K=Ḣ*/CkH* 

K—X、γ辐射场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单位为微戈瑞每小时（μGy·h-1）; 

Ḣ*—X、γ辐射场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微希伏特每小时（μSv·h-

1）; 

CkH*—空气比释动能到周围剂量当量率的转换系数，单位为希伏特每戈

瑞（Sv/Gy） 

经查表可知，对137Cs源来说，CkH*=1.21，K=Ḣ*/1.21。 

血液辐照仪开机时在距辐照仪表面100cm处各检测点位的γ射线气比释

动能率在0.17～0.21uGy/之间，符合《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射源容器的放射

卫生防护标准》（GBZ114-2006）第5.8款中“距离装有活度为3.7×1010Bq以

上的密封γ放射源容器外表面100cm处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得超

过0.2mGy/h”的要求。 

 

图4-1 血液辐照仪工作时周围X-γ辐射剂量率布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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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辐射环境检测结果 

表4-2血液辐照仪工作时周围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检测 

点位 
检测点位描述 状态 

检测结果 

（μSv/h） 

平均值 标准差 

▲1 距血液辐照仪东侧表面5厘米处 
开机 0.20 0.01 

关机 0.20 0.01 

▲2 距血液辐照仪西侧表面5厘米处 
开机 0.21 0.01 

关机 0.20 0.01 

▲3 距血液辐照仪北侧表面5厘米处 
开机 0.21 0.01 

关机 0.20 0.01 

▲4 距血液辐照仪南侧表面5厘米处 
开机 0.26 0.01 

关机 0.26 0.01 

▲5 距血液辐照仪顶部表面5厘米处 
开机 0.55 0.01 

关机 0.51 0.01 

▲6 距血液辐照仪东侧表面100厘米处 
开机 0.23 0.01 

关机 0.21 0.01 

▲7 距血液辐照仪西侧表面100厘米处 
开机 0.22 0.01 

关机 0.22 0.01 

▲8 距血液辐照仪北侧表面100厘米处 
开机 0.26 0.02 

关机 0.24 0.01 

▲9 距血液辐照仪南侧表面100厘米处 
开机 0.21 0.01 

关机 0.22 0.01 

▲10 距血液辐照仪机房南侧屏蔽墙传递窗后30cm处 
开机 0.23 0.01 

关机 0.22 0.01 

▲11 距血液辐照仪机房南侧屏蔽墙防护门后30cm处 
开机 0.22 0.01 

关机 0.21 0.01 

▲12 血液辐照仪机操作台处 
开机 0.22 0.01 

关机 0.21 0.01 

▲13 
距血液辐照仪机房东侧屏蔽墙防护门后30cm处

（能谱仪室） 

开机 0.22 0.01 

关机 0.21 0.01 

▲14 
距血液辐照仪机房东侧屏蔽墙防护门后30cm处

（配电房内） 

开机 0.23 0.01 

关机 0.22 0.01 

注：检测结果未扣除宇宙射线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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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剂量检测及计算 
 

5.1 辐射工作人员附加剂量 

5.1.1辐射工作人员剂量检测结果 

研究院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委托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测量，每

季度测量一次。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2022年6月1日-2023年8月31日之间的个人

剂量检测报告数据，2名辐射操作人员（陈海滨、毛必鹏）单年累积个人剂量

最大值约为 0.164mSv，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剂量限值要求和项目管理目标中对工作人员剂量约束值

5mSv/a的要求。 

表5-1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结果 

        结果 

 

姓名 

检测结果Hp(10)(单位：mSv) 

2022年6月1日

至8月14日 

2022年12月1日至

2023年2月28日 

2023年3

月1日至5

月31日 

2023年6月1

日至2023年8

月31日 

合计 

陈海滨 0.127 0.004 0.016 0.017 0.164 

毛必鹏 0.103 0.004 0.029 0.004 0.104 

5.1.2辐射工作人员剂量估算结果 

按照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2000年报告附录

A，X-γ射线产生的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当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HEr=Drt0.710-6(mSv)
 ........................................................................ （5-1） 

式中：HEr:X-γ射线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mSv； 

Dr: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t:X-γ照射时间，小时； 

0.7:剂量换算系数，Sv/Gy。 

研究院为本项目配置的辐射工作人员共2人，经考核合格后上岗。辐射工

作人员年工作时间为50周，每周工作5d，每日工作时间约为4小时。辐射工作

人员年工作时间为：年工作时间=4h×5×50=1000h。 

距血液辐照仪顶部表面5厘米处检测最大值0.56μSv/h，由公式（5-1）可

以计算出每名辐射工作人员在正常工况所受的附加年有效剂量为0.392mSv，均

低于工作人员照射的剂量管理限值（5mSv/a），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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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5  剂量检测及计算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5.2 公众成员附加剂量 

研究院划定了监督区与控制区，辐射工作场所一般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

同时检测结果表明，公众成员可能到达边界辐射剂量率最大值为0.23μSv/h，

与本底值相当，以此公众成员不会受到额外的剂量照射，符合《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剂量限值要求和项目管理目标中

对公众成员剂量管理限值0.1mSv/a的要求。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22  

表6  环保检查结果 

6.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 

研究院于2022年4月委托杭州旭辐监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血液辐照仪应用项

目环境影响进行了评价，编制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5月19日，浙江

省生态环境局以“浙环辐〔2022〕009号”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

复。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见附件3。 

环评报告表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6-1， 

表6-1 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环评表要求及落实情况 

内容 环评表要求 环评表要求落实情况 

污染防

治措施 

（1） 本项目血液辐照仪属放射源内嵌固定式结构的

血液辐照仪，即无论任何状态下，放射源均被良好屏蔽，

不可移动，根据厂家提供使用说明书，工作状态下，辐照

仪屏蔽体最小厚度为149mm铅；非工作状态下，辐照仪屏

蔽体最小厚度为156mm铅，屏蔽体外设钢制罩壳，能够确

保辐照仪辐射水平也可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均符合 

（2） 血液辐照仪自带1个紧急停机开关和中断程

序，当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终止正在进行的辐照时，通过点

击操作界面上的“中断”按钮，或者按下控制面板上的急

停按键开关，载有血液辐照容器的转台自动回到装样位。

待情况排除后，根据需要可重启辐照仪。 

均符合 

（3） 血液辐照仪辐照容器舱门设置联锁机构，辐照

过程中，舱门无法打开。行参数的实时显示与记录功能；

具有水压、温度等监测报警功能；具有安全及电气连锁功

能。 

均符合 

（4） 控制台设置安全钥匙，只有在操作人员打开控

制台钥匙开关后，血液辐照仪才能进入辐照工作状态，未

插入安全钥匙则不能进入工作状态。 

均符合 

（5） 血液辐照仪外表面醒目位置设置“当心电离辐

射”警告标识。 
已落实 

（6） 机房入口处拟设置“当心电离辐射”警告标识

和工作状态指示灯，禁止或严格限制无关人员进入或靠近

辐射工作现场。 

已落实 

（7） 机房拟安装剂量报警仪（连接至操作间显示

器）和实时摄像头，施行24h小时由辐射工作人员远程监

控。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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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环保检查结果 
续表6-1 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环评表要求及落实情况 

 

内容 环评表要求 环评表要求落实情况 

污染

防治

措施 

（8） 机房顶部拟安装新风系统，排风口位置位于

机房东侧顶部，排风管线位于顶部，用于排出机房内少

量的O3和NOx，排风量900m
3
/h。 

已落实 

（9） 对防盗门进行双人双锁制管理，以进一步减

少血液辐照仪放射源的被盗和可追溯性。 

已落实。辐照室设置了两

道防护门。 

安全

管理

措施 

1、研究院将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中“6.4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应把辐

射工作场所分为控制区和监督区，以便于辐射防护管理和

职业照射控制”的要求，将血液辐照机房划为控制区，周

边相邻区域划为监督区，进行分区管理，严格控制无关人

员进入控制区及限制监督区的人员逗留 

已落实，按要求划分

了控制区和监督区 

2、研究院应制定了《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维修制度》、《辐射环

境监测和人员剂量管理方案》、《辐射监测仪表校验制

度》、《血液辐照仪操作规程》等各项制度以及专门的《辐

射事故应急预案与应急演练制度》，具有可操作性； 

已制定相关制度并上

墙。 

 

3、研究院将规定辐射工作人员进入血液辐照室机房前

佩戴个人剂量计，并携带个人剂量报警仪。 

已落实，已配备个人

剂量报警仪 

4、研究院将定期组织辐射工作人员辐射防护与安全培

训教育，待取得合格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已落实 

研究院将定期组织安排研究院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

康检查，并根据体检结果对其进行岗位安排。 
已落实 

研究院拟为本项目配备一台便携式X-γ剂量率仪，用来

血液辐照室机房周边的剂量率水平。 

已配备1台AT1123型便

携式X-γ剂量率仪。 

本项目所使用的血液辐照仪运行期间不需更换放射源，

达到使用期限后由设备提供方将血液辐照仪（含放射源）整

体回收。 

已与成都中核高通同

位素有限公司签订废源回

收协议。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为其他岗位为调配，不新增生活污

水和生活垃圾，均依托研究院现有处理设施处理。 
已落实。 

 

辐照室的四周与顶棚、防护门、装载门已基本按文本中的要求进行屏蔽，

但东北侧屏蔽墙上有一扇窗户未采取屏蔽措施。东北侧屏蔽墙外为山体，一般

人员无法进入，同时根据检测结果，血液辐照仪正常工作时北侧表面5厘米与

100厘米处的剂量率监测结果与本底值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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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环保检查结果 
表6-2 机房屏蔽环评表要求及落实情况 

内容 
防护墙屏蔽设计 

铅当量 实际建设情况 
原有墙体 防护材料 

辐照室尺寸 长×宽：5.057m×3.4m 符合 

东侧墙体 240mm实心砖墙 30mm硫酸钡 5mmPb 符合 

南侧墙体 240mm实心砖墙 30mm硫酸钡 5mmPb 符合 

西侧墙体 240mm实心砖墙 30mm硫酸钡 5mmPb 符合 

北侧墙体 240mm实心砖墙 30mm硫酸钡 5mmPb 
基本符合，墙上窗

户未采取屏蔽措施 

顶棚 10cm现浇混凝土 
2mm厚防护铅板+

硅钙板吊顶 
3mmPb 符合 

地坪 10cm现浇混凝土 —— 1mmPb 符合 

防护门 内衬2mm铅板，外加防盗门，位于南侧 符合 

通风装置 设有新风系统 符合 

装载门 

（送样检测窗门） 

2mm的不锈钢，内含10mm的铅位于辐照仪正

面 
符合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6-3。 

表6-3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及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 环评批复文件要求落实情况 

1、要加强辐射环境安全管

理，认真落实辐射安全与防护措

施，完善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培训管理等工作，严防辐射

事故发生。 

1、已成立并制定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机构，并指

定专人负责 

2、已制定各项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并张贴上墙。

建立了个人剂量、培训与体检制度。 

3、已落实各项辐射安全措施。按环评报告表的要

求落实了屏蔽、辐射监测系统等。辐照室周围均已设

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你院

在该项目投放试运行前，必须申

领《辐射安全许可证》 

已于2022年5月26日依法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见附件

2。 

你院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

制度，并按照规定对配套建设的

辐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建设单

位已委托温州瓯越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竣工验收工

作；并依法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 

由表6-1、表6-2、表6-3可知，环评表及其批复文件中提出的要求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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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保检查结果 
 

  

图6-1 血液辐照仪主机及剂量率监控探头 图6-2 辐照室监控探头 

 

图6-3 血液辐照仪主机出厂铭牌 

 

图6-4 辐照室视频监控 
 

剂量率仪探头 

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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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保检查结果 
 

  

图6-5 辐照室新风系统  图6-6 个人剂量报警仪 

 

 

图6-7 放射源检验证书 图6-8 防护门与电离辐射标志 

电离辐射 

警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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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环保检查结果 
 

 

图6-9 日常防护检测 

 

图6-10 规章制度上墙与监控探头 

 

 

图6-11 规章制度上墙与监控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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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保检查结果 
 

 
 

图6-12  主机急停按钮与钥匙开关 图6-13  操作界面与电离辐射标志 

 

图6-14  放射源出厂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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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保检查结果  
6.2 防护安全、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6.2.1 防护安全 

本项目配备的血液辐照仪属含源装置，辐照仪采用铅屏蔽转辊等屏蔽体对

内置的放射源进行屏蔽防护。当血液辐照仪处于工作状态时，钨制屏蔽体抬

升，放射源基本和血桶中部齐平，此时最薄的铅屏蔽层厚度约为149mm（可参

见图3-2和图3-3 血液辐照仪平剖图、纵剖图）。当血液辐照仪处于非工作状态

时，钨制屏蔽体连同放射源沉降至血液辐照仪底部，此时最薄的铅屏蔽层厚度

约为165mm。 

 
图6-15  血液辐照室布局及控制区、监督区划分示意图 

血液辐照仪辐照容器泄漏辐射影响分析 

本项目配备的血液辐照仪采用内嵌固定式结构，放射源固定在设备中。辐

照仪主体与屏蔽转辊之间存在着间隙，少量γ射线会射进间隙内并沿着该间隙

通道经多次散射后到达装载翻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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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 环保检查结果 
本项目拟配备的血液辐照仪为精密仪器，辐照室主体与屏蔽转辊之间的间

隙极小，因此进入间隙的γ射线量极小。屏蔽转辊成圆柱形，进入间隙的γ射

线需经十次以上的散射方可到达装载翻盖处，经多次散射后，此时射线的能量

和注量均已极低， 对环境的辐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6.2.2三废治理 

本项目血液辐照仪使用的 137Cs 放射源初始活度为3.89×1013Bq，放射源

编码为0322CS000012，为II类放射源。当放射源强度低于使用要求时，必须重

新购买新源，从而产生退役的放射源。 

该血液辐照仪（包括内含放射源）推荐使用年限为10 年，放射源生产厂家

已确认：137Cs血液辐照仪内放射源达到使用年限退役后，废源将由生产厂家同

血液辐照仪一起回收处置。 

本项目辐照仪运行时将会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本项目辐照室设有新

风系统，排放至周围大气中，其中臭氧一般在30分钟后自动分解为氧气，故对

辐射工作人员及公众成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6.2.3“三同时”制度 

研究院的血液辐照仪配套的放射防护设施、安全管理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项目建设执行了防护安全、环境保护“三同

时”制度。 

6.2.4 辐射安全防护管理 

研究院成立了辐射安全领导小组（见附件8），实施辐射安全责任制，设

专职辐射防护管理人员负责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明确各相关责任人

及其职责，避免或减少辐射事故的发生，统筹辐射安全实践安全管理。 

6.3辐射安全许可制度执行情况 

该建设单位已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浙环辐证

[C0046]，有效期至2027年5月25日。 

检查结果表明，该建设单位目前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辐射工作

种类和范围（使用Ⅱ类放射源）与获得的许可情况一致。实际与许可内容明细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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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环保检查结果 

6.4辐射工作人员情况 

研究院血液辐照仪现有2名辐射工作人员（陈海滨、毛必鹏）。辐射工作

人员年工作时间为50周，每周工作5d，每日工作时间约为4小时，可以满足的

生产的需要。 

研究院于2022年2月22日安排以上2名辐射工作人员到温州市人民医院参加

上岗前职业健康体检，放射工作适任性意见为可以人从事放射工作。职业健康

检查报告编号为（温人医）放检字第（2022-133F）号，报告内容详见附件6。 

表6-4  辐射工作人员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成绩报告单 

序号 姓名 成绩报告单编号 有效期 

1 毛必鹏 FS21ZJ1500039 2021年11月24日至2026年11月24日 

2 陈海滨 FS21ZJ1500038 2021年11月24日至2026年11月24日 

6.5防护用品配备情况 

根据要求，该研究院配置了放射防护用品与检测设备，以减少不必要的照

射。研究院已配置的防护用品与检测设如下： 

表6-5配备的放射防护用品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仪器设备型号 数量（台） 

1 剂量当量（率）仪 AT1123 1 

2 个人剂量报警仪 —— 1 

3 固定式γ射线监测仪器 —— 1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32  

表7  验收检测结论及建议 

7.1 验收检测结论 

（1） 建设单位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中要求的辐射防护和安全措施已基本落实。 

（2） 该项目建设，基本落实了防护与安全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血

液辐照仪的屏蔽能力均能符合《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GBZ125-2009）中“在距源容器外表面1m的区域内很少有人停留”要求。 

（3） 该建设单位开展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依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浙环辐证

[C0046]）。 

（4） 检测结果表明：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开机

时在距辐照仪表面5cm处各检测点位的Χ-γ射线周围剂量当量率在0.20～

0.55uSv/h之间，符合《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GBZ125-2009）

中“对人员的活动范围不限制的”要求；100cm处各检测点位的Χ-γ射线周围剂

量当量率在0.21～0.26uSv/h之间符合《含密封源仪表的放射卫生防护要求》

（GBZ125-2009）中“在距源容器外表面1m的区域内很少有人停留”要求。 

（5） 个人剂量计算和实测结果表明，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小于职业工

作人员5mSv的个人剂量约束值，公众附加剂量低于0.1mSv的剂量约束值。因

此，该项目所致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个人年有效剂量满足《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

年有效剂量约束值的要求。 

（6） 现场检查结果表明，该建设单位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健全，辐射防护

和安全管理制度、设备操作规程基本完善；制订了监测计划、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相关档案资料齐备；按要求划定了监督区与管理 

区。综上所述该建设单位辐射防护管理工作基本规范。 

（7） 建设单位基本落实了辐射工作人员培训、个人剂量检测、职业健康

体检，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研究院从事辐射工作的2名人员（陈海滨、毛必

鹏）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成绩合格证书的人员，应当每五

年进行重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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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7   验收检测结论及建议 

研究院于2022年2月22日安排以上2名辐射工作人员到温州市人民医院参加

上岗前职业健康体检，放射工作适任性意见为可以人从事放射工作。 

该研究院已与杭州旭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放射工作人员外照射个

人剂量监测合同。个人剂量计每3个月送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个人剂量检测，建

立了个人剂量档案，并加强档案管理。 

（8） 该研究院已建立年度评估制度，每年度进行一次放射工作场所防护

监测，编写血液辐照仪使用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并于每年年底

前上报许可证审批机关备案，接受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 

（9） 环境风险及防范措施调查结论 

辐射工作场所落实了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并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处

理预案》，确保有序地组织开展事故救援工作，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事

故和紧急情况造成的影响，避免事故蔓延和扩大，保护人群健康。 

综上所述，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基本

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的相关要求，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

的影响符合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要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

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有关规定，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

件。 

7.2 建议 

（1） 针对本项目可能出现的辐射事故，研究院应定期组织辐射事故的应

急演练，加强辐射工作人员的安全思想教育，避免意外事故造成对人员的影

响，使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2） 研究院应严格落实每年度放射工作场所防护监测，编写辐射安全与

防护状况评估报告，做好年度评估相关工作。 

（3） 定期对血液辐照仪的外部安全设施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辐射工作

场所安全。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 根据监测结果，需在血液辐照仪周围1米处设置安全警戒线，减少人

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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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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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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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环评批复意见（浙环辐〔2022〕0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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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佩戴起始日期2022年9月1日至2022年11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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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起始日期2022年12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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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起始日期2023年3月31日至2023年5月31日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47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48  

佩戴起始日期2023年3月31日至202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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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成绩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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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上岗前体检报告 

报告编号：（温人医）放检字第（2022-13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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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辐照装置工作场所验收监测报告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56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57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58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59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60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61  

 

  



浙南放射医学与核技术应用研究院血液辐照仪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表 
 

62  

附件8 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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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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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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